
附表1.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申请博士生指导教师简况表

申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在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方式：□正常选聘       □破格选聘
申请类别：□学术学位       □专业学位
	    申请学术学位
	名称：________________

	
	代码：________________


	   申请（兼聘）

专业学位
	名称：________________

	
	代码：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照

片

	硕导增列年月
	
	职称
	
	职称评聘年月
	评：     年    月
聘：     年    月
	

	国籍
	
	民族
	
	政治面貌
	
	

	证件号码
	

	最高学历

（包括时间、学校、专业）
	

	最高学位

（包括时间、学校、专业）
	

	现工作单位
	

	Email地址
	
	手机
	

	是否为引进人才
	□是   □否
	何时从何处引进
	

	个   人   简   历
	工    作    经    历

	
	起止年月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学    习    经    历（高中毕业开始）

	
	起始年月
	学校 专业 学位层次
	获毕业证书年月
	获学位证书年月

	
	
	
	
	

	
	
	
	
	

	
	
	
	
	

	
	
	
	
	


研究方向：
	主要研究方向一
	

	主要研究方向概述（300字内）



	主要研究方向二
	

	主要研究方向概述（300字内）




近5年以项目负责人主持科研项目：

	国家级科研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止年月
	资助经费
(万元)
	依托单位

	
	
	
	
	
	

	
	
	
	
	
	

	
	
	
	
	
	

	临床研究项目
（限专业学位申请人填写）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止年月
	资助经费
(万元)
	依托单位

	
	
	
	
	
	

	
	
	
	
	
	

	省部级科研项目
（限临床中西医结合及护理学申请人填写）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止年月
	资助经费
(万元)
	依托单位

	
	
	
	
	
	

	
	
	
	
	
	


近5年原创性研究成果：
	发表学术论文

	序号
	论文题目
	期刊名称  
	发表时间及期刊JCR分区

填写格式：2020（JCR Q1）
	作者排名①

	
	
	
	
	

	
	
	
	
	

	
	
	
	
	

	
	
	
	
	

	
	
	
	
	

	
	
	
	
	

	
	
	
	
	

	
	
	
	
	

	申请发明专利，实现成果转化

	序号
	成果名称
	已取得转化成果、意义及评价
	取得年份
	到账金额

(万元)

	
	
	
	
	

	
	
	
	
	

	国家级/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序号
	成果名称
	奖励名称、等级
	取得年份
	排名

	
	
	
	
	

	
	
	
	
	

	完成政策咨询报告
（限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申请人填写）

	序号
	报告名称
	批示/采纳部门
	取得年份
	排名

	
	
	
	
	

	
	
	
	
	


注：①选填以下内容：第一作者；共同第一，排第  ；通讯作者；共同通讯作者，排名非最后。
指导研究生经历：

	序号
	学生姓名
	研究生类别、授学位单位及时间

（填写格式：博士、上海交通大学、2020）
	本人职责

	
	
	
	

	
	
	
	

	
	
	
	

	申请人自我评述（包括对本人从事研究、教学、临床、社会服务等工作的简要评价）：（600-800字）
本人已对以上填报材料认真审阅，确保真实无误！

签名：
年    月    日

	培养单位审核意见（包括申请人遵守法律法规和学术道德，在医教研各项工作中是否存在违法违纪或学术不端行为）：

                            审核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学位评定分委会审核意见

	表决结果：
应出席___人，实到___人，同意___人，反对___人，弃权___人。

□通过    □不通过。

	导师选聘意见和决定：

                                      （公章）          主席：            （签名）

        年      月      日   


注：1. 近5年内指2018年1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止；
2. 如申请人提供不实材料，一经发现，终止选聘程序，并在二年内不得提出选聘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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